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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3–022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1 年 5 月 4 日与控股股东湖南

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阿控股”）签订了《湖南长沙中山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友阿

控股收购其持有的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集团”）100%

股权，股权转让款和中山集团应支付给友阿控股的往来款总额为 49,248.684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3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中山集团”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1-007）。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完

成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3年 8 月 15日对中山集团进行了吸收合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控股股东友阿控股共支付了 46,158.046 万元，公司尚

有 3,090.638 万元往来款未支付。根据 2011 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3.2.1 条

之约定，在友阿控股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办理完“地块 4”出让手续后的 3 个工作日，

公司支付 3,090.638 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中显示，“地块 4”为仓储划拨地，

对应土地面积 1,165.09 平方米，地面房屋建筑面积 3,792.29 平方米。因政府控规

的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地块 4”至今未能完成招拍挂手续，公司

也一直未向友阿控股支付对应的 3,090.638 万元往来款，且自 2011 年以来该地块

及房屋一直由公司在实际使用，但未向友阿控股支付房屋使用费，所产生的收益也

全部由公司在收取。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友阿控股的商函，要求公司将“地块 4”的土地

及房屋退回友阿控股，并支付 2011-2023 年的房屋使用费，或支付前述往来款

3,090.638 万元。公司经综合考虑，并与友阿控股友好协商，拟就前次《股权转让

协议》签订补充协议，公司向友阿控股支付未付的往来款 3,090.638 万元。友阿控

股不再要求公司退回“地块 4”的土地及房屋，也不再要求公司支付 2011-2023 年

的房屋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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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友阿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事项时进行了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鉴于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经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签订补

充协议涉及相关条款的补充修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与控股股东签订补充协议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5、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八一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千万元  

经营范围：商业零售业、酒店业、休闲娱乐业、餐饮业投资、经营、管理，旧

机动车交易（以上具体业务由分支机构凭本企业许可证经营）；收购、加工、销售

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不含食品）；投资房地产、广告业；照像、扩印、儿童游乐、

黄金饰品维修翻新、商品售后服务；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的商品进出口及代理进出

口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15,786.91 万元，净资产

680,361.14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15,932.03 万元，净利润-12,883.24 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1,998,678.72 万元，净资产 687,702.67 万元，

2023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1,126.28 万元，净利润 9,082.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截至目前，友阿控股持有公司 446,448,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2%，系

公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友阿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事项为公司向友阿控股支付未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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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款，且该往来款对应地块及房屋一直由公司在无偿使用，所产生收益也全部由

公司在收取，根据本次关联交易类型判断，友阿控股不存在违约风险。 

三、关于原股权转让协议中相关款项尚未支付的情况说明 

因政府控规的原因，将“地块 4”划为棚改规划用地范围，友阿控股无法对“地

块 4”办理单独的招拍挂出让手续。公司与友阿控股前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特别约定，“地块 4”及其对应的房屋评估价值对应 3,090.638 万元往来款在完

成招拍挂的程序后支付。 

但是由于政府后续未将“地块 4”用地进行棚改，公司一直未能通过招拍挂的

方式获得“地块 4”的土地使用权，使得《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往来款

支付条件无法达成，公司也一直未支付相应的 3,090.638 万元往来款。“地块 4”

的土地及房屋自 2011 年以来一直由公司无偿使用，产生的收益也全部由公司收取，

亦未向友阿控股支付任何使用该项资产的相关费用。 

四、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友阿控股经友好协商，拟就前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签订补充协议

（2023），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友阿控股，乙方：公司）： 

1、双方均认可：是因政府控规的原因导致“地块 4”未能完成招拍挂手续，不

构成任一方的违约。 

2、“地块 4”的占有、使用、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收益、转让收益、征

收补偿收益等所有的收益）、处分权等所有的权利均归乙方所有。乙方在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地块 4”的过程中，如需甲方配合的，甲方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3、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甲方支付往来款 3,090.638

万元。 

4、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其余各条款仍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前次与友阿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的定价原则为依据沃克森（北

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1）第 0037 号《湖南友谊阿

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以公允的价值定价。资产评

估报告对“地块 4”及其对应的房屋评估价值为 3090.638 万元。本次签订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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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对相关支付条款的补充修订，不涉及重新定价。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地块 4”处于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商圈，

长沙唯一的无法复刻的市级商业中心。且此地块及其对应的房屋是公司下属门店春

天百货的配套必须用房。经过十二年，特别是五一广场地铁站成为长沙地铁的换乘

中心后，凭借成熟的商业环境与不可复制的优越位置，该商圈的房产价值凸现，目

前的市场价值早已超过当年的评估价值。若公司选择不支付 3,090.638 万元往来款，

友阿控股将要求公司退回“地块 4”的土地及房屋，并支付 2011-2023 年的房屋使

用费，公司不仅可能失去该项具备高潜商业价值的资产，而且还需要按周边市场的

租金支付 2011-2023 年的房屋使用费。基于政府控规的原因，根据原协议约定因不

可抗力因素（政府原因）导致双方无法履行相关义务时，双方可协商解决办法。为

此，公司经综合考虑，决定与友阿控股进行协商，并将该笔 3,090.638 万元往来款

支付给友阿控股，从而保留“地块 4”的土地及房屋。 

公司与友阿控股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并支付原未付的往来款，不会对公司当期经

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根据公司分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阿波罗商业广场与友阿控股

旗下友阿超市分公司签订的《配套经营租赁合同书》，友阿控股分公司湖南友谊阿

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友阿超市阿波罗广场店租用了公司房产，每年租赁费 180 万

元。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租金金额为 75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审查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就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控股股东就签订的《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

署补充协议，是基于原交易事项的补充约定，也是推进和落实前期交易事项的既定

目的，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为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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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修订，不涉及重新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此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本次关联交易类型判断，友阿控股不存在违约风险。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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